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61）

自願公佈

本公司股權變動

本公佈由本公司基於自願基準作出。

股權變動

本公司已獲丁伍號先生、丁輝煌先生、丁輝榮先生及王加碧先生（均為執行董事）

知會有關股權變動，詳情如下。

緊接股權變動前，

(1) 丁伍號先生透過丁氏國際持有本公司16.45%的間接權益（應佔 340,066,332股股

份）；

(2) 丁輝煌先生透過銘榕國際持有本公司15.85%的間接權益（應佔 327,624,454股股

份）；

(3) 丁輝榮先生透過輝榮國際持有本公司15.67%的間接權益（應佔 324,066,454股股

份）；

(4) 王加碧先生透過佳偉國際持有本公司 8.16%的間接權益（應佔 168,784,611股股

份）；

(5) 丁建通先生（丁伍號先生的岳父及丁輝煌先生與丁輝榮先生的父親）透過建通

投資持有本公司1.31%的間接權益（應佔27,005,538股股份）；及

(6) 王加琛先生（王加碧先生的胞弟）透過佳琛國際持有本公司 8.16%的間接權益

（應佔168,784,611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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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5年 4月 25日，丁伍號先生、丁輝煌先生、丁輝榮先生、王加碧先生、丁建

通先生及王加琛先生各自成立家族信託，分別為 The DWH Trust、 The DHH

Trust、The DHR Trust、The WJB Trust、The DJT Trust及The WJC Trust，據此：

(1) 於 2025年 4月 17日及 2025年 4月 22日，就各家族信託用途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

有關公司，即DWH、DHH、DHR、WJB、DJT及WJC，而該等英屬處女群島

公司均由該受託人全資擁有；

(2) 於2025年4月25日，丁伍號先生、丁輝煌先生、丁輝榮先生、王加碧先生、丁

建通先生及王加琛先生分別將其各自於丁氏國際、銘榕國際、輝榮國際、佳

偉國際、建通投資及佳琛國際 100%股份的法定及實益權益以餽贈方式轉讓予

該受託人；

(3) 於2025年4月25日，於上述轉讓後，該受託人以注資方式將其於丁氏國際、銘

榕國際、輝榮國際、佳偉國際、建通投資及佳琛國際各自的 100%股份分別轉

讓予DWH、DHH、DHR、WJB、DJT及WJC。

由於股權變動，

(1) 該受託人透過其於丁氏國際、銘榕國際、輝榮國際、佳偉國際、建通投資及

佳琛國際各自100%的間接股權持有的本公司的權益由零增至共計約65.60%；

(2) 該受託人透過其於丁氏國際、銘榕國際、輝榮國際、佳偉國際、建通投資及

佳琛國際各自100%的間接股權於本公司並無投票權；及

(3) 丁伍號先生、丁輝煌先生、丁輝榮先生、王加碧先生、丁建通先生及王加琛

先生各自仍分別為丁氏國際、銘榕國際、輝榮國際、佳偉國際、建通投資及

佳琛國際的董事，且彼等各自能夠直接透過丁氏國際、銘榕國際、輝榮國

際、佳偉國際、建通投資及佳琛國際分別行使彼等於本公司的投票權。

股權變動的原因

股權變動乃便於為丁伍號先生、丁輝煌先生、丁輝榮先生、王加碧先生、丁建通

先生及王加琛先生的各自家族成員成立各自的家族信託，作為家族繼任及財富管

理計劃用途。

– 2 –



收購守則涵義

由於該受託人透過其於丁氏國際、銘榕國際、輝榮國際、佳偉國際、建通投資及

佳琛國際各自100%的間接股權持有的本公司的權益由零增至共計約65.60%，該受

託人可能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1就股份作出強制全面要約。就此而言，本公司

已向執行人員申請裁決且執行人員已確認，股權變動不會導致該受託人產生根據

收購守則規則26.1就股份作出強制全面要約的責任。

釋義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股權變動」 指 就丁伍號先生、丁輝煌先生、丁輝榮先生、王加碧先

生、丁建通先生及王加琛先生的各家族成員的家族繼

任及財富管理計劃而進行的本公司股權變動

「本公司」 指 361度國際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DHH」 指 DHH Capital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由

該受託人全資擁有的公司

「DHR」 指 DHR Capital Holding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並由該受託人全資擁有的公司

「丁氏國際」 指 丁氏國際有限公司，緊接股權變動前由丁伍號先生控

股並全資擁有的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DJT」 指 DJT Capital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由該

受託人全資擁有的公司

「DWH」 指 DWH Capital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由

該受託人全資擁有的公司

「執行人員」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執行董事

「家族信託」 指 The DWH Trust、The DHH Trust、The DHR Trust、The

WJB Trust、The DJT Trust及The WJC Trust之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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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榮國際」 指 輝榮國際有限公司，緊接股權變動前由丁輝榮先生控

股並全資擁有的公司

「佳琛國際」 指 佳琛國際有限公司，緊接股權變動前由王加琛先生控

股並全資擁有的公司

「佳偉國際」 指 佳偉國際有限公司，緊接股權變動前由王加碧先生控

股並全資擁有的公司

「建通投資」 指 建通投資有限公司，緊接股權變動前由丁建通先生控

股並全資擁有的公司

「銘榕國際」 指 銘榕國際有限公司，緊接股權變動前由丁輝煌先生控

股並全資擁有的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收購守則」 指 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

「The DHH Trust」 指 丁輝煌先生作為設立人，就家族繼任及財富管理計劃

用途而設立的家族信託並由該受託人擔任受託人

「The DHR Trust」 指 丁輝榮先生作為設立人，就家族繼任及財富管理計劃

用途而設立的家族信託並由該受託人擔任受託人

「The DJT Trust」 指 丁建通先生作為設立人，就家族繼任及財富管理計劃

用途而設立的家族信託並由該受託人擔任受託人

「The DWH Trust」 指 丁伍號先生作為設立人，就家族繼任及財富管理計劃

用途而設立的家族信託並由該受託人擔任受託人

「The WJB Trust」 指 王加碧先生作為設立人，就家族繼任及財富管理計劃

用途而設立的家族信託並由該受託人擔任受託人

「The WJC Trust」 指 王加琛先生作為設立人，就家族繼任及財富管理計劃

用途而設立的家族信託並由該受託人擔任受託人

「該受託人」 指 TMF (Cayman)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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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B」 指 WJB Capital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由

該受託人全資擁有的公司

「WJC」 指 WJC Capital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由

該受託人全資擁有的公司

承董事會命

361度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丁輝煌

香港，2025年4月25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丁伍號先生、丁輝煌先生

（主席）、丁輝榮先生及王加碧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胡明偉先生、韓

炳祖先生、陳闖先生及Ferheen Mahomed女士。

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佈所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

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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